
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
桂工程院学字〔2023〕8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请假制度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请假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

2023 年 7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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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请假制度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学生的请假制度，依照有关规章制度，结

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学生上课、实验、实习以及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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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请假条件

（一）因病需要到医院就医（须提交医院证明）；

（二）重病需住院治疗或回家疗养（须有医院证明）；

（三）父母或直系亲属病重或病故；

（四）代表学校、二级学院、校属各部门外出参加活动；

（五）毕业班学生到应聘单位面试；

（六）其他因故不能上课，不能参加学校、二级学院、校属

各部门、班级组织开展的活动，或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上课等情

况，均须履行请假手续。

第四条 请假方式与程序

（一）纸质请假：请假的同学应到辅导员处领取请假条，并

按要求如实填写。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请假条》一式两份，

一份由二级学院留底，一份由学生留底。

（二）钉钉请假：学生请假，在钉钉上填写请假申请，说明

请假的原因和时间，请病假需有校医务室或医院有效证明，上传

请假相关照片。选定相应人员进行审批。

第五条 准假权限

（一）0.5 天以内的请假，由辅导员审批；

（二）一天以上 1.5 天以内（含 1.5 天）的请假，由学生科

长审批；

（三）1.5 以上 3 天以内（含 3 天）的请假，由二级学院负

责人审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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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3 天以上 5 天以内（含 5 天）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人

审批；

（五）5 天以上 30 天以内（含 30 天）的请假，由分管学生

工作处的校领导审批；

（六）请假 30 天以上的，原则上学生办理休学手续；

（七）班级干部一律没有准假的权利。

第六条 补假手续

（一）学生因急事无法事先请假的（如家中突发重大变故或

本人因病无法正常出勤），本人必须先致电告知辅导员，经辅导

员口头同意后可以事后补假。并在核准期限终止后第一个工作日

内，由本人办理补假手续。

（二）学生在假期、节假日必须按学校的规定按时返校，逾

期不能归者必须事先致电告知辅导员，事后持有效证明办理补假

手续，否则按旷课处理。

（三）以下情况均以旷课处理

1.凡未经请假或请假未准擅自不上课、离校或不参加活动

者；

2.请假到期需延假但不办理续假手续者，超假部分以旷课处

理；

3.未经请假无故旷课者，根据旷课课时数，按照有关规定处

理，并与综合测评挂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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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销假

请假期满，返校后必须及时到辅导员处销假，否则超过准假

时间者，按旷课论处。

第八条 其他

（一）学生以欺骗手段请假，一经查出，该生的请假无效，

离校时间以旷课处理；

（二）学生凡是违反请假制度，均作旷课处理，造成事故者，

追究相应的责任；

（三）学生请假时数不得超过一学年授课总数的三分之一

（含事假、病假、公假），否则即予以休学；

（四）所有学生、教职员工都应当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的程

序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职责。

第九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

学生请假制度》（桂工程院学工字〔2013〕10 号）同时作废，

其他文件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
第十条 本制度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请假条




